
 

 引言 

 

羅馬書的研究 

 

查考羅馬書，從保羅對耶穌基督福音的深奧解釋中，你會發現豐富的寶藏！威廉．

丁道爾(William Tyndale)這位因為致力用人們通用的文字翻譯聖經的殉道者，在羅馬書序

言裡，說它是「一本大好信息的書，也是引人進入整本聖經的光與道路……沒有人真能讀

得太勤，或研究得太深入：因為你越研究它，它就越容易；越咀嚼它，它就越順口；越深

入尋找，就越能找到更寶貴的東西，在它裡面潛藏著極其美好的屬靈寶藏。」 

羅馬書的主題是基督教的基本信息，其中提到律法、罪惡、恩典、信心、公義、肉

體、聖靈等，藉此幫助我們明白甚麼是福音。在這卷書中，保羅回答了「罪人怎能與神和

好」的問題。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至第五章中，從神對罪極大的忿怒，講到神在耶穌基督

裡極大的恩典，藉此解釋神那「因信稱義」的方法。羅馬書三章 24節與約翰福音三章

16節並列，就是福音信息的最佳簡介：「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稱

義。」 

在羅馬書第六至八章，保羅又在這大好的信息之外，加上一個活出聖潔生活的秘

訣。律法不能做的事，恩典能做。第九至十一章，附帶討論到猶太人的不信以及神的目

的。在第十二至十五章，保羅對救贖在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實際功用，發出勝利的呼喊。 

羅馬書內容豐富，自始至終都其有挑戰性。研讀查考之後，你一定會有所改變。 

 

準備接受改變 

 



歷年來，保羅在羅馬書的教訓，已經在各方面對那些帶領基督教會的人提出生活上

的挑戰。例如：我們知道，在主後 386年，聖靈就是用羅十三：13～14來光照奧古斯丁

的心。這段經文在第十二課會有詳細的討論。 

馬丁路德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修道士，他在主後 1515年開始向學生解釋羅馬書，但

其中有一句話他百思不解，就是「神的公義」。他後來寫道：「我日夜思想……，後來我終

於理解了這個真理。原來神的公義乃是透過恩典與全然的憐憫，祂以我們的信稱我們為

義。自此，我好像重生了一般，進入樂園的門已經為我打開了。」(Luther's Works, 
Vol.54, Weimar edition, p. 179) 

1738年五月，約翰衛斯理到阿德斯葛(Aldersgate)街參加一個聚會，當時正好有人

在讀路德所寫的羅馬書序言。他後來在他的日誌中寫道：「當路德提到，神因他信基督而

在他心裡帶來改變之時，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暖意。我真的覺得我的得救是在乎信靠基

督，惟靠基督；也確信基督已經洗清『我的』罪，並救我脫離罪惡與死亡的律。」

(Luther's Works, Vol. 1,1872, p.103 ) 他也提到他的改變：「我從一個為僕的信心，轉換

為兒子的信心。」 

在 1534年，威廉丁道爾針對羅馬書寫出這樣的規勸：「讀者現在就要按著保羅的吩

咐去做。首先要常常留意神的律法，以及隨之而來的公義定罪。其次，轉眼看基督，從中

體會源自最仁慈、最有愛心的天父那極大的憐憫。第三，不要忘了基督成就救贖，不是要

讓你可以隨意再激怒神，也不是潔淨了你之後，讓你可以像豬一樣再回到污水潭裡；而是

要你成為一個新造的人，按著神的旨意，而非肉體的意思，活出一個新生命。」 

 

羅馬書的背景 

 

這是保羅探訪耶路撒冷以後(羅十五章)，長期坐監之前的最後一封信。 

保羅一直想到羅馬那個大都市傳道(見徒十九：21；二十三；11；羅一：15)。他在

主後五十八年，停留哥林多的那段時間，曾寫信給羅馬的教會。他原本計畫要回到耶路撒



冷教會，把一些年輕教會的捐款帶去，作為信徒內部合一與彼此照顧的實際表現，然後前

往羅馬。 

可是保羅不僅想到羅馬去，他是個很會策劃的人，還想把福音帶到西班牙，當時西

方世界的地極。羅馬則是他的指揮中心。這一本羅馬書包含他對福音非常精彩的論述，也

論及他傳福音的目的。 

  



1 
 神的公義興忿怒 

傳道書一章 1 至 11 節 

真是一篇精彩的引言！注意它在前面十七節經文中所涵蓋的廣泛層面。不要忘了，

保羅沒有去過羅馬，只是在旅行中曾在別處遇見一些羅馬教會的會友。如果這段經文是你

認識保羅的惟一資料，你會如何描述他呢？ 

保羅在羅一：16～17特別強調福音的大能，也就是神公義的道路。可是在保羅細述

福音之前，他必須讓我們知道，人是何等迫切需要神的憐憫與饒恕。羅一：18～32則生

動描述保羅當時的異教之風。 

朗讀羅一：1～17 

一、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如何描述自己的身分？比較加一：15～16。如果你寫信給一些不

認識的人，你會如何介紹自己？為甚麼？ 

 
 
 
 

二、保羅在羅一：1～5中概述了福音的內容。請討論： 

1.福音的起源是甚麼？ 

2.如何讓人知道？ 

3.中心焦點是誰？ 

4.對象是誰？ 

5.目的何在？ 

6.最終是為了誰？ 

7.保羅在其中扮演甚麼角色？ 



 
討論「信服真道」這句話的意義(羅一：5) 
 
 
 

三、從羅一：3～5，我們對耶穌有甚麼認識？ 

 

 

 

四、保羅如何描述他的收信人(羅一：6～8)？他與他們有何關係（羅一：8～13）？ 

 

 

註：「為神所愛」、「蒙召屬於耶穌」、「奉召作聖徒」，所有這些句子都是被動語態，表明是

神主動去感動那些羅馬人――也代表每個世代的所有人，即我們――成為祂的子民。 

 

五、保羅有哪三個理由要去羅馬(羅一：12～13)？從保羅所說的哪三句話可以看出保羅的

熱心和委身(羅一：14～16)？你如何將這些觀念應用在你的生活中？(比如，你有甚麼義

務？你是一個「欠債的人」嗎？為甚麼？你是否願意竭盡所能？目標為何？目的何在？你

以福音為恥嗎？為甚麼？) 

 

 

 

 

六、保羅對福音有甚麼信念(羅一：16～17)？這與他的熱心有何關係？ 

 

 



註：「神的義……顯明出來」是福音的定義之一。在繼續查考以下的內容時，要將這個定

義謹記在心。 

 

朗讀羅一：18～32 

七、請比較羅一：17～18所提到的兩項對比。神的忿怒向誰顯明？為甚麼？ 

 

 

 

八、人類不可推諉的根據是甚麼？人類有哪些日漸敗壞的行徑(參羅一：23)？人用哪些方

法來拒絕榮耀神？公開背叛是惟一的方法嗎？為甚麼「感謝神」這麼重要？「感謝」在彼

此的關係中表明了甚麼意義？ 

 

 

 

 

九、為甚麼神要「任憑他們」(羅一：24，26，28)？這如何顯明神的忿怒？甚麼是忿

怒？就你所知，神有哪些特質？祂的忿怒是出自祂的另一些特質嗎？神若是全然聖潔的，

祂為甚麼一定要對不聖潔有所反應？ 

 

 

 

註：神的忿怒可以定義為祂對罪惡的堅決反對。 
 

十、讀過這段經文後，你會對罪下甚麼定義？注意在羅一：28～32 中所列舉的各樣罪。

一一看清楚。從哪些方面可看出它們的相似之處？有何不同？保羅為甚麼把這些罪擺在一

塊兒說呢？如果有人說，同性戀是一種人際關係合理的表達，你會怎麼回答？當人們不把

神放在他們的思想裡，會帶來甚麼結果？ 


